面试考生须知
一、面试考生于2025年11月23日上午08:00前到达考点，07:30-08:00考生持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（或临时身份证）原件到达候考室，工作人员对其有效居民身份证（或临时身份证）进行查验无误后，再次安检进入候考室。上午08:10前未进入候考室的考生，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，取消进入下一环节。

二、08:10开始抽签确定面试顺序，考生按照抽签顺序号依次参加面试。

三、当前一号面试考生面试时，后一号面试考生要做好准备。考生面试时，由候考室工作人员将其引导交由面试室联络员引领进面试室。

四、进入面试室后，面试考生只能说“各位考官，我是第XX号考生”，不能向考官报告真实姓名、家庭住址、工作单位及其他有可能影响评委公正评分的信息，如有违反，取消面试资格，面试成绩为零。

五、考生不得携带与面试无关的资料、物品进入候考室，面试时不得在面试题上涂写、涂画，面试结束，不得带走面试题。

六、候考期间，考生不得随意走动，不得离开候考室；如要去卫生间，须由1名同性别工作人员陪同往返，不得与他人接触。

七、面试结束后，在候分点等候，再次进入面试室听取公布面试成绩时，在告知单上签名确认分数。领取自带物品后离开考点。

八、考生应自觉遵守面试纪律，尊重考官和其他考务工作人员，服从考务工作人员指挥和安排。对违反面试纪律的，视其情节轻重，给予批评教育或取消其面试资格，若有违法行为的，移送有关单位依法依规处理。
